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管理制度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号）和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中心关于做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见附件1）通知，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普通高校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级证书制度的通知》（见附件2）的精神，为保证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顺利进行，公正、科学地评价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为学生的体育锻炼提供理论指导，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一章 测试人员的管理
第一条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人员必须品行端正，为人师表，有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认真对待测试工作，全体人员既要分工又要协作。测试过程中对学生态度和谐，耐心解答学生问题。
第二条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人员应对全校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工作统筹安排，合理组织，认真实施，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
第三条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人员应该刻苦钻研业务，熟练掌握各种仪器的使用、保养方法和测试系统的管理方法。
第二章 档案的管理
第四条 建立、健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信息的档案管理，各类档案应分类合理、材料齐全。
第五条 安排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
第三章 测试器械的管理
第六条 体育馆管理员做好卫生整洁和仪器保养工作，室内勤打扫，仪器要定时充电，擦拭干净，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拆卸、改装。
第七条 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防火防盗，交接班时要明确清楚。测试中若发生事故，要迅速设法解决并及时向上级报告。
第四章 测试学生的管理
第八条 学生在测试过程中必须听从管理，按要求规范操作各类仪器。
第九条 学生在测试前应做好准备活动，以免发生运动损伤。
第十条 学生测试必须穿运动服、运动鞋，干净袜子，不得穿皮鞋、有跟鞋、凉鞋、长筒雨鞋、棉衣、棉裤，女生不得穿裙子，身上不得携带大串钥匙、刀子等硬物。
第五章 成绩及等级证书的管理
第十一条 各测试项目的评分标准与计算方法依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标准与计算方法进行。各测试项目按照不同权重系数的得分之和为《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最后得分。根据最后得分评定等级: 86 分以上为优秀，76分-85 分为良好，60分-75分为及格，59分以下为不及格。每学年评定一次成绩记入《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片》，毕业后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片》存放入学生档案。对《标准》测试成绩不及格者，在本学年度准予补考-次，补考不及格，则学年评定成绩不及格。
第十二条 学生测试成绩评定达到良好及以上者，方可参加评优与评奖；成绩达到优秀者，方可获体育奖学分。测试成绩评定不及格者，在本学年度准予补测一次，补测仍不及格，则学年成绩评定为不及格。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毕业时，《标准》测试的成绩达不到50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
第十三条 根据省教育厅2019年9月26日发文，关于《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级证书制度》，于2020 年起在我省普通高等学校（含独立学院，下同）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级证书制度。各高校完成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后，将测试成绩、单项评分、测试总分、测试等级等信息由教务部门核实后公示（公示时间1 周），并于毕业年度将证书等级（合格、良好、优秀）数量、证书快递给省教育厅相关部门，印制学生体质健康等级证书，于学生毕业前发放给学生。毕业年度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达60-89.9分的，颁发合格等级证书；测试成绩达90分及以上的，颁发优秀等级证书。成绩不合格者不颁发证书。
第六章 免测学生管理
第十三条 免测。因存在先天性运动障碍、肢体残疾、当学年有重大伤病，本年度不能参加测试的学生，请提前开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经所在学院辅导员核实、签字盖章后向体育部提出申请。学生办理免于测试申请表的时间应在该学院学生测试结束之前，测试完毕后学生测试数据将直接上报，一旦数据上报体育部不再接受免于测试申请表。
[bookmark: _GoBack]    办理流程：学生到辅导员处领取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免测申请表→→→填写表格→→→附县级或以上医院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到学生所在系审核并盖章→→→学生签字、任课体育教师签字→→→上交体育部审核备案。
第十四条 补测。测试成绩不及格者，体育部统一组织进行补测，补测工作每学年两次，具体时间安排为学生自己学院测试完后的周三下午由体育部统一组织补测。

